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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开立募集资

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同

时，授权财务中心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对上述

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 

2020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大街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账户具

体信息如下： 

开户机构 开户名称 账号 

工行西安东大街支行 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3700020219200244526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在商业银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

专用结算，不会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五日 


